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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进一步完善我国涉外税制的探讨

涉外税收是我国国家税收中对外国居民（公民）所征收的有关税收总称。 在实行改革开放
以后， 随着国际间科技、文化、经济交流日益频繁， 我国政府不但有义务运用法律来保障外
国居民（公民）在我国境内的正常活动， 而且也有权利行使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经济利益，

对在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居民个人依法征税。 自 1980年我国颁布第一个涉外所得税

法以来， 已先后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三

个涉外所得税法， 并恢复开征了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 从而形成了
相对独立的涉外税收体系。 我国涉外税收由于实行了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政策
原则， 对于吸收外资、引进技术、促进对外经济往来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 我国涉外税收
作为相对独立的税收体系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 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本文从我国
涉外税收形成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完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一、我国涉外税收形成的原因

我国涉外税收是国家税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由我国政府设 计 制 定，
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通过， 在我国境内实施征收， 反映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 的 分 配 关
系。 但它又是相对独立的， 是专门对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外籍居
民个人设计征收的， 它不但反映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 而且也涉及有关国家之间
的税收权益和分配关系。 因此， 它必须根据国际税收的准则来设计制定。 我国涉外税收作为
相对独立的税收体系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形式特征。目前，世界上对在本国境内从事生产、
经营等其他活动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居民个人征税大致有三种方式： 第一， 依据平等原则，
使用内外统一的税收制度。 即对在本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等其他活动的外国公司、企业和
居民个人同本国公司、企业和居民个人一样， 享受同等的税收待遇， 按统一的国 内 税 法 征
税。 这主要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 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达、技术先进、资金雄厚，
税收制度健全， 并具有按平等竞争原则处理经济问题的历史传统和习惯。 第二， 依据特定优
惠原则， 在使用内外统一税收制度的基础上， 制定一些优惠政策。 即对在本国境内从事生产
经营等其他活动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居民个人仍按国内税法征税， 但对一 些特定地区、行业
或项目的投资， 以及引进先进技术， 产品出口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 以鼓励吸收、引进
资金、 技术。 这种处理方式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 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 技
术较为落后， 资金短缺， 迫切需要引进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 这些国家税制相对健全， 能
够利用优惠政策达到目标。 第三， 依据普遍优惠原则， 使用独立的涉外税收。 即对千在本国
境内从事生产经营等其他活动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居民个人， 单独设计制定不同 于 本 国 公
司、 企业和居民个人的税法， 以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来鼓励吸收、引进外资和技术。 这种处

理方式主要为个别税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 而我国是选择这种处理方式的。 我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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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等其他活动的外国公司、企业和个人按相对独立的涉 外 税法征

税， 采取对内对外两套税制。 这主要是由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自1978年我国实行

改革开放政饿以后， 外曲到我国投资、兴办企业等， 涉外经济活动迅速扩大， 这些在我国拟

内从事生产、经营等其他活动的外国公司、企业和个入必须依法纳税。 然而， 当时我国税制

很不健全， 税种少而政策单一， 如同工商企业有关的主要有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两个税种，

工商税是在1973年制定， 主要是对工商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征税， 工商所得税是 在 1958 年 制

定， 主要是对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利润征税， 没有个人所得税， 同时税率高， 负担重， 因

此不能适应改革开放， 吸收引进外资、技术的政策要求。 所以唯一可选择的处理办法只能设

计制定相对独立的涉外税收制度。

二、我国涉外税制的问题分析

我国涉外税收作为相对独立的税收体系， 有它形成的客观原因和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

在实施过程中也确实面临并反映出它的问题和矛盾，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内外两套税制的矛盾。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对内对外两套税制同时并存，从总体上看

对本国公司、企业、个人征收的税种多、税率高、优惠少、税负重， 而对在我国境内的外资公

司、企业和外籍居民个人征收的税种少、税率低、优惠多、税负轻。 第一， 流转税。 目前，

对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的公司、企业的产品销售、营业服务收入征收工

商统一税， 而对本国公司、企业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征收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 其中对

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征收产品税或增值税， 对商业、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征收营业税， 产品税、

增值税、营业税于1984年从原来的工商税中划分出来， 税收负担要高千1958年开征的工商统

一税。 第二， 企业所得税。 目前对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根据企业的

不同组织形式分别征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或外国企业所得税， 对本国公司、 企业根据

企业经济性质分别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 集体企业所得税， 私营企业所得税和城乡个体工商

业户所得税。 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税前扣除、减免

税等方面政策优惠较多、负担较轻。 第三， 个人所得税。 目前， 对在我国境内取得收入的外

籍居民个人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对本国居民个人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 个人所得税的税负要

明显地轻于个人收入调节税， 主要体现在税额、税率、费用扣除和计算等方面。 第四， 其他

税收。 目前， 对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征收的其他税收有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

牌照税， 而对本国公司、企业征收的其他税收除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以外，

还有资源税、烧油特别税、奖金税、建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以及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预算调节基金、教育费附加等。 因此， 在其他税收方面， 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

业税种少、税负轻表现得特别明显。 内外两套税制， 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有利于吸收引进外

资和技术。 但不利于公平税负、不利于内资和外资企业平等竞争， 也使税制变得复杂化。

(2)两种涉外企业所得税的矛盾。 目前， 我国对外资企业分别不同的组织形式征收两

种企业所得税， 其中：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征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 对中 外 合 作生

产、， 经营企业的外方分得利润、外商独资企业、以及在中国没有设立机构而取得收入的外国

企业征收外国企业所得税。 两种所得税在税率、税前扣除、减免税和政策优惠等方面存在较

大差异，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负担要轻于外国企业所得税。 这一方面体现出我国在政策

上较为鼓励中外合资经营方式， 另一 方而两种所得税负担的不平衡， 同样会引起外商投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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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税负不公平、税制复杂化的矛盾。
(3)货币贬值同所得税矛盾。 近年来， 在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

的通货膨胀， 我因的通货膨胀间题一方面使货币贬值， 实际购买力下降， 另 一方面引起人民
币对外汇率的下降， 这都使得企业和个人的实际税负加重。 我们以汇率变化进行分析： 1980

年颁布个人所得税时，100美元可兑换146元人民币， 而目前兑换471元人民币， 这样就引起
两个间题： 一是使免税额减少、征税面扩大， 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为800元人民 币 ，按1980

年的汇率可折合548元美元， 而按目前汇率约折合170元美元； 二是适用税率提高， 一个月收
入1000美元的纳税入，按1980年汇率折合人民币1460元， 应交纳33元入民币的个人所得税，
仅占收入的2.26%。 而按目前汇率可兑换 4 710元人民币，应交纳527元人民币的 个 人 所得

税，占收入的11 .19%。
(4)商品经济发展同工商统一税的矛盾。 工商统一税于1958年开征， 三十多年来由于

科技进步、商品经济发展、 商品品种日益增多， 比价关系不断调整，原来工商统一税所设置

的税目、和按原有商品利润水平设计的税率已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

三、我国涉外税制的改革和完善

解决我国涉外税制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关键是要适应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进一步改

革完善税制。 我国涉外税制的改革目标应吸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经验和做法， 由内外两套
税制向统一的税收制度过渡， 从而建立起内外一致、统一规范、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但改
革完善也必须从客观经济条件出发， 分步完成。 大致可考虑分别税种采取以下措施：

(1)工商统一税。工商统一税的发展方向是向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靠拢，但我国的

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还处于经常变化之中， 特别是产品税和增值税的关系处理 还 很复

杂、并不稳定， 由于涉外税收强调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不宜经常改变。 因此，只有在产
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调整完善，相对稳定以后， 才能考虑同工商统一税的合并。 目前，对

千工商统一税比较亚要而又可行的是根据新产品的发展、旧产品的淘汰，商品价格变化而引
起的利润水平变化，扩大税目、调整税率、完善税制。

(2)企业所得税。 涉外企业所得税的发展方向也是实行内外企业所得税的统一， 但目
前国内企业所得税尚未统一， 不同性质企业征收不同所得税， 因此， 也只有在内资企业所得
税统一的县础上， 才可能考虑内外税统一的问题。 而要在短期内统一 内资企业所得税还有困

难，因为国营企业承包问题没有韶决， 国营企业所得税的改革方向还未明确， 国营、集体、
私营、个体经济的产权关系又不相同， 如何设计统一的企业所得税， 问题还很多。 因此，目
前缓解视外企业所得税矛盾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 先把两种涉外企业所得税合并，使外国企
业所得税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靠拢。

(3)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的发展方向也是实行内外统一。 但由于我国居民生恬水
平同国际上其他国家居民相比， 差距很大， 为了适应我国客观经济实际， 才把个人收入调节
税从个人所得税中分离出来， 所以短期内无法统一。 目前主要是解决由于价格上升、通货膨
胀、货币贬值而引起的纳税人实际税负加重间题。 由于我国最近已经采取了对外籍居民在中
国境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减半征收所得税，使矛盾有所缓和，但还不能解决 问题， 因

此，可考虑通过提高免税额， 降低税率， 调整税制来解决问题。
对于其他涉外税收，也应从实际出发， 通过改革调整予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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